
穗安价（估）字〔2022〕T3025 号

关于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茂广居委茂一村惠民路北

第 2 街 1 幢的房地产【《房地产权证》号列：粤房

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19、3000158120、

3000158121 号，建筑面积 7048.62 平方米】及土地

使用权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根据贵法院《评估委托书》（2022）粤 0513 执恢 19 号的委托，我公

司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律、法规、程序和方

法，依法对贵院委托的标的进行了价格评估，现将评估情况综述如下：

一、价格鉴证标的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茂广居委茂一村惠民路北第 2 街 1 幢的房地产

【《房地产权证》号列：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19、3000158120、

3000158121 号，建筑面积 7048.62 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

二、价格鉴证目的

为法院执行案件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三、价格鉴证基准日

2022 年 4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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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格定义

价格鉴证结论所指价格是：评估标的在评估基准日，采用公开的市场

价值标准确定的客观、合理的市场价格。

五、价格鉴证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规范》；

3.国家及地区相关法律、法规等文件。

（二）委托方提供的资料

1.《评估委托书》；

2.《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19 号（复印件）；

3.《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20 号（复印件）；

4.《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21 号（复印件）；

5.其他相关资料。

（三）评估方收集的有关资料

1.实物勘查情况；

2.市场价格调查情况。

六、价格鉴证方法

本次评估房屋价值选用市场法。

根据委托方转来相关资料及委托要求，本次评估因土地租售价格无法

单独调查获取，又相关当事人无法提供标的完整成本数据等资料，故不适

用成本法及收益法，但同类型房、地整体交易案例在同区域可获取，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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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评估采用市场法。

七、价格鉴证过程

我司接受委托后，成立了评估小组，于 2022 年 4月 20 日赴现场对标

的进行勘查，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确定采

用市场法对标的进行评估。

（一）标的概况

本次评估标的位于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惠民路。标的产权信息：1.《粤

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19 号；2.《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20 号；3.《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21 号；4.潮阳集

用（2005）字第 0524183908132、0524163908133、0524163908134 号。根

据委托方转来的《粤房地权证》复印件显示房屋情况：标的权利人为陈喜

壮、陈创华及张玩燕共同共有；坐落于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茂广居委茂一

村惠民路北第二街 1 幢；规划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为 7048.62 平方米；

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为 2007 年 8 月自建；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所

在建筑总层数为 8；土地情况：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

拨用。

经我司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标的所在地东至中营路，西至茂新路，南

至惠民路，北至石林路。标的不动产为一栋为 8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

外观贴墙砖，外观整洁，楼下有空地可作停车场。勘察当天首层为厂房格

局，装修普通；1至 2 层有夹层作为办公用，精装修；2层为办公格局，

普通装修；3 至 6层为厂房格局，普通装修；7 至 8层为住宅格局，装修

较好。

详见勘查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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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房屋的评估

1.标的房屋建筑面积的确定

根据委托方转来《粤房地权证》，确认标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7048.62

平方米。

2.标的房屋市场单价的评估

针对本次评估标的的现状，我们在同类型的供求区域进行了大量的市

场调查，结合标的实际情况，选取与标的房屋同时段同类型的房地产案例，

在可导致销售价格偏差的因素中，主要对区域因素与个别因素等进行了比

较修正，最终确定标的房、地整体评估单价为 3801 元/㎡（四舍五入到元

位）。

注：此单价不包含税费及其他费用。

3.标的评估总价的计算

根据以上各数据，按以下公式计算标的评估总价：

标的评估总价=∑（建筑面积×评估单价）

=26,791,805 元（四舍五入到元位）

计算结果详见附表。

八、价格鉴证结论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茂广居委茂一村惠民路北第 2 街 1 幢的房地产

【《房地产权证》号列：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19、3000158120、

3000158121 号，建筑面积 7048.62 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总价为人民币贰

仟陆佰柒拾玖万壹仟捌佰零伍圆整（¥26,791,805.00）。

九、价格鉴证限定条件

1.有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



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穗安价（估）字[2022]T3025 号

5

2.我们未对其进行结构性测试，亦未对任何附属设施进行测试。除本

报告中另有说明外，均假设标的房屋建筑结构没有缺损，标的房屋及设施

能正常使用。

3.价格鉴证标的能保持在价格鉴证基准日的状况，并且其合法权益能

够实现。

4.评估时点后，评估结论有效期内评估标的物的质量及市场价格发生

变化，并对评估标的物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

5.价格鉴证结论仅对本次委托有效，不作他用。

十、声明

1.价格鉴证结论受评估报告中说明的价格鉴证限定条件限制。

2.有关当事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由提供方负责。

3.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与价格鉴证标的没有利害关系，与有关当事人

没有利害关系。

4.我公司未考虑本次评估标的资产若存在抵押、担保等任何限制因素

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5.未经我公司同意，不得向委托方和有关当事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

人提供，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6.如对结论有异议，可于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向评估机

构提出补充评估或重新评估。

7.本报告壹式肆份，自报告出具之日起，有效期壹年。

十一、价格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机构资质证号：中 J19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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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价格评估人员

十三、附件

1. 附表；

2. 勘查照片（节选）；

3.《司法鉴定委托书》；

4.《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19 号（复印件）；

5.《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20 号（复印件）；

6.《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21 号（复印件）；

7.《价格评估机构资质登记证书》（复印件）；

8.《价格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9.《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附表】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茂广居委茂一村惠民路北第2街1幢的房地产【《房地产权证》号
列：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3000158119、3000158120、3000158121号，建筑面积

7048.62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
价格鉴证评估明细表

评估基准日：2022年4月20日

序号 标的 权属人 产权信息
建筑面积
（㎡）

评估单价
（元）

评估总价
（元）

备注

1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茂广居委
茂一村惠民路北第2街1幢

陈喜壮、
陈创华及
张玩燕

1.《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19号；

2.《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20号；

3.《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58121号；

4.潮阳集用（2005）字第
0524183908132、0524163908133、

0524163908134号。

7048.62 3,801.00 26,791,804.62 
房产及土地使
用权价值

合   计（四舍五入至元位） 26,791,805.00 

第 1 页，共 1 页



照片



照片



照片






























